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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112年度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培力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二) 金門縣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2020-2024) 

二、計畫目的： 

      透過以下主題的研習，培訓本縣教職員工推動及執行國際教育專業人 

      力。 

三、主辦單位： 

金門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五、辦理日期與時數： 

(一) 共通課程:11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至 11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 

(二)分流課程:11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至 1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六、報名日期與截止日期： 

(一)共通課程: 11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至 11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二)分流課程: 11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至 11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 

七、研習地點：金湖國小校史室（地址：金門縣金湖鎮林森路 12 號）  

八、參加對象及預計參與人數： 

(一) 共通課程:全縣推動國際教育之校長、主任、教師，預計 20 人。 

(二) 分流課程: 全縣推動國際教育之校長、主任、教師，且已完成共通課

程，預計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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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習課程活動時程表： 

(一)共通課程時程表 
 

金門縣 112 年度國際教育 2.0 共通課程時程表 

時間/地點 111 年 10 月 21日(星期六) 
金湖國小 校史室 

11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 
金湖國小 校史室 

07:50-08:00 報到 

08:00-10:00  

國際教育政策 

 

實施國際教育的外環境分析 

 
臺南市億載國小/ 

林志政校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何希慧所長 

10:00-10:10 休息 

10:10-12:10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學校國際化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
育學系/鍾宜興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
/湯家偉副教授 

12:10-12:50 上午簽退-午餐-下午簽到 

12:50-14:50  

國際交流 

 

課程發展與教學I 
 

苗栗縣後龍國民小學/ 

曹珈菱輔導主任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沈宥廷主任 

14:50-15:00 休息 

15:00-17:00   

課程發展與教學II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17:00- 下午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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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流課程時程表 

金門縣 112年度國際教育 2.0 分流課程時程表 

時間/地點 11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金湖國小 校史室 

1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金湖國小 校史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國際交流模組實務工作坊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陳雲釵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洪雯柔教授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國際交流模組實務工作坊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陳雲釵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洪雯柔教授 

12:10-13:00                      上午簽退-午餐-下午簽到 

13:00-14:30  

國際交流模組實務工作坊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陳雲釵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洪雯柔教授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國際交流模組實務工作坊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陳雲釵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洪雯柔教授 

16:10- 下午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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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簽到退方式及時數核給認證說明 

1. 實體課程簽到退，缺課 20分鐘則該課不列入時數計算。 

2. 課堂辦理隨堂測驗檢視學員成效。 

3. 學員研習時數由承辦單位代為向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申請審核後發給。 

4. 通過共通課程，始得參與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分流研習課程。 

5. 全程參與共通課程 14小時及分流課程 12小時者，且學習檢核總成績平

均達七十分以上，得核以「國際教育 2.0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證明書」

由承辦學校代為向國立中正大學申請核發，通過後由承辦單位掛號寄

送。 

十二、證書核發 

1. 個人若未能於當年度完成完整課程，其已參加且檢核通過之研習時數可

累計保留，並可於跨年度補其所缺之課程且完成檢核後取得認證。 

2. 已完成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共通課程者，皆可報名參加分流課程。 

3. 「國際教育 2.0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證明書」可用於各校每年申請「學

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計畫 (SIEP)」及「學校國際化補助計畫」之加權

分數使用。 

十三、本計畫由金門縣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計畫經費支用 

十四、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